
虚拟货币otc商家赚钱吗

最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有很多OTC商家因为收到上游电诈或者WD资金，被办案
机关以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事拘留，甚至最终定罪处罚。那么，是否OT
C商家以盈利为目的从事了虚拟货币的买卖活动就必然构成帮信罪？笔者认为可以
从中立帮助行为的角度寻找出罪点。

首先，需要明确帮信罪并非是中立帮助行为的正犯化，而中立的帮助行为本身是不
可罚的（注1）。
本罪涉及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并非日常的、业务的、中立的、非追求犯罪目的、非
针对特定对象的中立的帮助行为，而是专门服务于违法犯罪活动的，按照他人的要
求量身定制的行为，如为他人制作钓鱼网站，为他人设计赌博软件、非法经营的软
件，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用途，或者已经成为犯罪有机体的一部分，甚至参与了犯罪
的分赃。网络犯罪也利用了网络，但不应认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网络服务提供
商都构成犯罪，这里所谓提供技术支持、帮助，都是违反了行业性规定的，都是深
度参与了他人犯罪活动的，都是专门服务于犯罪目的的。

举个例子，申请宽带接入，必须要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如果电信公司负责宽带接
入的员工专门为他人找假身份证，为他人申请宽带接入，也就是所谓的“黑宽带”,
专门用于网络诈骗，当然已经违反了行业规定。但如果行为人拿着真实的身份证来
办理宽带接入，电信公司的职员给他办理了，怎么可能构成犯罪呢?币圈散户OTC
的目的是为了兑现投资虚拟货币的收益，在出金过程中甚至专门采取了只与平台“
认证商家”交易的方式来规避收到问题资金的风险，这种OTC行为无论从哪个角度
上都不能与构成犯罪划上等号。

其次，实务中“中立帮助行为”构成帮信罪的情形，重点不在于因为行为人主观上
明知，而是因为行为人的
行为本身违反了相关禁止性规定
。如明知客户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依然为其办理银行卡。换言之，这种行为之所以
构成犯罪，是由于客观行为本身，而非由于主观明知而具有了所谓的主观违法性。
如果服务行为本身符合行业规范，只要身份信息真实、办理流程合规，即使行为人
明知客户办理目的是为了信息网络犯罪，也不能认定为帮信罪。即使《关于进一步
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即《924通知》）规定，参与虚拟货
币投资交易活动存在法律风险。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
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
担；涉嫌破坏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民法典》第八
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由此可见，
违反法律和违背公序良俗是两个独立的概念，违背公序良俗并不意味着违反法律。
从其本质而言，币圈OTC业务是自然人之间买卖虚拟货币的交易。大量现成的相关
判决书都将其定义为违反公序良俗的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而非禁止性行为。若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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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交易者的OTC行为推定为违反了相关禁止性规定，显然过度扩大了打击范围，也
有失偏颇。

最后，笔者认为司法实务中不能简单根据《924通知》就认定OTC业务属于非法金
融活动，从而推断出该业务专门用于违反犯罪活动，甚至推定相关人员“主观上明
知”。
从帮信罪并非“中立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本意上看，还需要其他相关证据证明
该行为专门服务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深度参与他人的犯罪活动。在具体案件中，
这些证据可以是交易价格明显异常（以不合理的低价收购或者以不合理的高价卖出
）、使用加密软件联络以隐匿通讯内容、故意不使用实名账户等。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OTC商家从中立帮助行为角度出罪帮信罪，也有可能涉嫌其他
类型的罪名，如妨害信用卡管理秩序罪（譬如使用多张他人银行卡交易）或非法经
营罪（譬如利用虚拟货币来变相换汇）。这部分内容笔者也将在随后系列文章中一
一解析。

结语

近期，我国香港地区相继出台一系列针对虚拟货币的宽松政策，包括允许散户在合
规的虚拟货币交易所买卖主流币种（BTC、ETH等）。这是否意味着大陆未来对虚
拟货币的政策也会进一步放开，目前尚不得而知。相比较新生事物，法律永远是保
守和滞后的，规制创新风险更需要刑法需要保持谦抑性。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一员
，笔者也在此呼吁司法机关能平衡好打击犯罪与保护创新之间的动态关系。

注1，陈洪兵著：《刑法分则课》，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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